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０８９

证券简称
：

深圳机场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０２６

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份生产经营简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
，

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

本公告属自愿性信息披露
。

三大指标

业务量 同比增长（

％

）

本月 累计 本月 累计

旅客吞吐量（万人次）

１８７．７１ １

，

００２．０９ ９．６％ １１．４％

货邮吞吐量（万吨）

４．７１ ２２．０９ －１１．１％ －１３．４％

航空器起降（万架次）

１．６４ ８．２２ ５．１％ ４．３％

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零九年六月十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１００

� � �

证券简称
：

ＴＣＬ

集团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０３７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主要产品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份销量数据的公告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本公告属自愿性信息披露。

本公司主要产品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份的销量数据（未经审计）如下：

单位：台

产业 产品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份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份

增减（

％

）

２００９

年

１－５

月份

２００８

年

１－５

月份

增减（

％

）

多媒体电

子

ＬＣＤ

电视

５１６

，

０６２ ２６８

，

７９９ ９２．０％ ２

，

３１１

，

０４４ １

，

１３４

，

５０１ １０３．７％

ＣＲＴ

电视

３１２

，

１０８ ８６３

，

０４６ －６３．８％ １

，

９６４

，

２８８ ４

，

６６９

，

３０７ －５７．９％

ＡＶ

产品

１

，

６９６

，

９７８ １

，

８０７

，

０００ －６．１％ ７

，

０６３

，

１６２ ６

，

６７６

，

４１５ ５．８％

移动通讯 移动电话

７５２

，

１３０ ９７９

，

４８１ －２３．２１％ ４

，

０４１

，

３６６ ５

，

５５６

，

６０９ －２７．２７％

家电

空调

１１２

，

４４４ ２０７

，

１３８ －４５．７２％ ４８５

，

９２８ ８６８

，

７００ －４４．０６％

冰箱

６５

，

３９４ ５７

，

１３０ １４．４７％ ２５０

，

９８３ ２４４

，

１０２ ２．８２％

洗衣机

１７

，

１２１ ２６

，

４５０ －３５．２７％ １２４

，

１４９ １８５

，

１６０ －３２．９５％

本公司主要产业

２００８

年经审计的销售收入占总销售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多媒体电子产业

６１．３７％

，移

动通讯产业

１０．７７％

，家电产业

９．５２％

。

特此公告。

ＴＣ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０９年０６月１０日

证券简称
：

美利纸业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８１５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０２０

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

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

开。 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及相关资料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３１

日分别以直接送达或邮件方式送达各位董事、监

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表决截止时间为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０

日中午

１２

点。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９

人，实际表决

的董事

９

人，有关关联交易的事项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会

议审议通过了如下事项：

一、关于与中冶美利纸业集团有限公司签定股权质押担保合同的议案。

公司基于应对金融危机，保证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截止目前公司向中冶美利纸业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美利集团”）借款

２１８９２４８３３．７４

元人民币，美利集团同意美利股份将其持有的中冶美利浆纸有限公

司

１５．４７％

的股权质押给美利集团，作为美利股份向美利集团借款的担保。

由于该次质押担保行为属于关联交易， 关联董事刘崇喜、闫学廷、张中平均进行了回避。

审议结果：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本次交易行为属于关联交易，故需提交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中冶美利纸业集团有

限公司及其他关联股东将在公司股东大会中对该交易回避表决。

二、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补充日常关联交易。（详细内容见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

司

２００９

年度补充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审议结果：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本次交易行为属于关联交易，故需提交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中冶美利纸业集团有

限公司及其他关联股东将在公司股东大会中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三、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买文广先生、徐敬旗先生、万军先生对上述两项议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公司为了应对金融危机， 缓解公司短期的资金压力， 保证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 向美利集团借款

２１８９２４８３３．７４

元人民币， 公司将其持有的中冶美利浆纸有限公司

１５．４７％

的股权质押给美利集团作为向美

利集团借款的担保，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该关联交易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表决通

过，表决时关联董事刘崇喜、闫学廷和张中平均予以了回避。 交易内容公平、合理，程序合法有效，符合公司

及股东的长远利益。 我们同意本议案，并将此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与关联方中冶美利浆纸有限公司、中冶美利崃山纸业有限公司发生日常关联交易，一是可以保证

中冶美利浆纸有限公司、中冶美利崍山纸业有限公司后续工程建设的需要，同时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中冶美

利建筑安装有限公司及宁夏美利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向关联方提供工程施工及设备安装也有利于两家公司

的业务发展。 尤其是在金融危机影响下，对保证上市公司利益是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的。 公司与关联方之间

的关联交易定价遵循了公平、公允的市场原则和交易条件，关联交易金额预计客观、合理，关联董事进行表

决回避，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整体

利益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有关召开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有关事项将另行通知。

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０９年６月１１日

证券简称
：

美利纸业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８１５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

—

０２１

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０９

年度补充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补充日常关联交易议案经公司第四届二十一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进行了

表决回避。

●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补充日常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

●

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补充日常关联交易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现将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补充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公告如

下：

一、

２００９

年度补充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

交易

类别

按产品或

劳务划分

关联人 预计总金额

占同类交

易的比例

去年的

总金额

工程施工

中冶美利浆纸有限公

司

不超过

８０００

万元

１００％ ７４４１．３７

设备安装

中冶美利崃山纸业有

限公司

不超过

６０００

万元

１００％ １１８．７８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企业名称 组织机构代码 与本公司的关系

中冶美利浆纸有限公司

７９９９４０９４－０

参股公司

中冶美利崃山纸业有限公司

７９２１７０９３－９

同一母公司

三、关联交易内容

１

、本公司与关联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按一般市场经营规则进行，与其他业务往来企业同等对待，本公

司与关联企业之间不可避免的关联交易，遵照公平公正的市场原则进行。

２

、本公司同关联方之间代购代销及提供其他劳务服务的价格，有国家定价的，适用国家定价，没有国

家定价的，按市场价格确定，没有市场价格的，参照实际成本加合理的费用由双方定价，对于某些无法按照

“成本加费用”的原则确定价格的特殊服务，由双方协商定价。

四、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１

、公司与关联方中冶美利浆纸有限公司、中冶美利崍山纸业有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可以保证中冶

美利浆纸有限公司、中冶美利崍山纸业有限公司后续工程建设的需要。

２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中冶美利建筑安装有限公司及宁夏美利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向关联方提供工程施

工及设备安装也有利于两家公司的业务发展，尤其在当前金融危机影响下，对保证上市公司利益具有极其

重要的意义。

３

、本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发生关联交易是在关联各方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进行的，双方遵循市场化原则，

按国家统一规定或市场价格结算，交易定价客观公允，交易条件及安排公平合理，体现了公开、公平、公正

的帮则，不存在损害股份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审议程序

１

、董事会表决情况和关联董事回避情况

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补充日常关联交易经公司第四届二十一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与该议案存在关联关

系的刘崇喜先生、闫学廷先生、张中平先生共三位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其他全体董事一致审议通过该项

议案。

２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为：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发生日常关联交易是必要的、合理性，符合公司实际情况，

同意提交公司第四届二十一次董事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公司与关联方中冶美利浆纸有限公司、中冶美利崍山纸业有限公司发生日

常关联交易，一是可以保证中冶美利浆纸有限公司、中冶美利崍山纸业有限公司后续工程建设的需要，同

时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中冶美利建筑安装有限公司及宁夏美利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向关联方提供工程施工及

设备安装也有利于两家公司的业务发展。 尤其是在金融危机影响下，对保证上市公司利益是有及其重要的

意义的。 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定价遵循了公平、公允的市场原则和交易条件，关联交易金额预计

客观、合理。 关联董事进行表决回避，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

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整体利益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

３．

此项关联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项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

相关议案的投票权。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四届二十一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２

、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Ｏ九年六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８１５

证券简称
：

美利纸业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０２２

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

一、关联交易概述

１

、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利股份”）基于应对金融危机，保证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

向中冶美利纸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利集团”）借款

２１８９２４８３３．７４

元人民币，美利股份将其持有的

中冶美利浆纸有限公司

１５．４７％

的股权质押给美利集团，作为美利股份有限公司向美利集团借款的担保。

２

、鉴于美利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３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会议于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３１

日以电话、传真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０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鉴于美利集团为公司控股

股东，该项交易构成关联交易，董事刘崇喜先生、闫学廷先生、张中平先生均回避表决。 因此该议案应参加

表决董事

９

名，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６

名，表决结果，

６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此项交易尚须获得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美

利集团和其他关联股东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４．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

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１．

关联方的名称：中冶美利纸业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美利造纸工业园区

企业性质：国有独资

注册地：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

主要办公地点：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美利造纸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刘崇喜

注册资本：

１６２２００

万元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６４０５０２２２８３４７４７３

主营业务：建筑工程、设备安装、机械加工制造、房地产开发、化工原料制造回收等

实际控制人：中国冶金科工集团公司

２．

财务状况：

截止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美利集团总资产

９

，

３２３

，

１２５

，

３８２．２１

元，总负债

６

，

７５９

，

４０５

，

０４３．７６

元，净利润

１３２

，

８６９

，

５７９．６２

元。 上述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三、关联交易标的

中冶美利浆纸有限公司系美利集团和美利股份共同投资设立的公司，注册资本

１７３２００

万，美利股份

出资

２８８

，

０２４

，

７７６．４３

元，持有浆纸公司

１６．６３％

的股权。

本次股权质押的标的为股份公司所持有的中冶美利浆纸有限公司

１５．４７％

的股权。

四、质押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１．

美利股份基于应对金融危机，保证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向美利集团借款

２１８９２４８３３．７４

人民币。

２

、美利股份将其持有的浆纸公司

１５．４７％

的股权质押给美利集团，作为向美利集团借款的担保。

３

、美利股份将在质押担保合同签署后

５

个工作日内，将质押担保合同及相关文件提交宁夏回族自治

区工商局办理质押登记手续，并从区工商局取有关权利证书。

４

、此质押担保合同在美利股份如约支付美利集团借款及相关费用或美利集团行使质权并获得相当于

转让价款的价款后终止。

五、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本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情况

１

、关联交易的目的：

本次关联交易是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加快公司发展战略的实施。

２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此项交易补充了公司的流动资金，保证了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提高了公司的市场应对能力。

六、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买文广先生、徐敬旗先生、万军先生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该质押担保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中的相关规定。 该担保项

下的借款已用于补充公司的流动资金，对于缓解公司短期的资金压力及应对金融危机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上述关联交易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表决通过，表决时关联董事刘崇喜、闫学廷、张中平均

予以了回避，交易内容公平、合理，程序合法有效，符合公司及股东的长远利益。 我们同意本议案，并将此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

八、备查文件

１．

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０９年６月１１日

证券简称
：

青海明胶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６０６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

—

０２２

青海明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解除股份限售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

特别提示

１

、本次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

５８

，

６４３

，

５９３

股，占总股本比例

１４．４４％

；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２

日。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１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要点：

青海明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实施日，公司流通股股东每持有

１０

股流通

股获送非流通股股东支付的

３．２

股的对价股份。

２

、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相关股东会议日期：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１６

日，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已经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

３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２３

日。

二、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分别为天津泰达科技风险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泰达科

技”）和西安思源机械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安思源”）。

序

号

限售股份

持有人名

称

承诺及追加承诺内容 承诺及追加承诺的履行情况

０１

天津泰达

科技风险

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

������

１

、泰达科技、北京国际信托投

资有限公司、 天津泰达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承诺： 三家合计持有的股份

在股权分置改革完成之日起十二个

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上述禁

售期满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股份数量合

计占青海明胶股份总数的比例不超

过百分之五， 二十四个月内不超过

百分之十。

２

、泰达科技承诺：所持有的非

流通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

起， 三十六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

转让。

������

１

、禁售期满后的十二个月，泰达

科技、北京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天

津泰达控股有限公司三家一致行动人

当中， 北京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８

日 办 理 了 其 所 持

７２５３５８４

股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解限事

宜，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未超过

５％

； 天津泰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１８

日办理了其所持

７２５３５９９

股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解限事

宜，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未超过

５％

。

２

、股权分置改革实施后，公司上

述原非流通股股东均严格履行了在股

权分置改革中所作出的承诺。其中，由

于截止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２３

日， 西安思源

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尚被质押， 为顺利

推进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工作， 履行股

东承诺， 西安思源与西安森宝矿产化

工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西安森宝”）

签订股权转让协议， 将所持股份中需

支付对价股份

６

，

１７９

，

６８３

股转让给西

安森宝，同时西安森宝同意并承诺：全

部支付西安思源应当支付给公司流通

股股东的对价股份

６

，

１７９

，

６８３

股。 因

此， 西安思源持有公司股份存在质押

的事项未影响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对价的执行。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２

日，西安思源与西

安森宝签订协议约定： 因西安森宝已

按承诺于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２３

日代西安思

源支付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股份对价安

排股份

６１７９６８３

股， 西安思源不再收

取西安森宝受让公司

６１７９６８３

元的股

份转让款。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７

日，西安思源办理

了其所持

９１０２０００

股限售条件流通股

的解限事宜， 后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挂牌交易出售股份数量合计

４７０１１００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未超过百

分之五。

３

、截止目前，公司上述原非流通

股股东持有的公司限售股份由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锁定，未上市交易；公司原非流通股股

东也未以其持有的限售股份为标的与

任何人签署任何转让协议， 该等限售

股份未发生转让。

02

西安思源

机械科技

有限公司

西安思源持有的股份在股权分置改

革完成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上市交

易或者转让， 上述禁售期满后的十

二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

交易出售股份数量合计占青海明胶

股份总数的比例不超过百分之五，

二十四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十。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的日期为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２

日。

２

、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份总数为

５８

，

６４３

，

５９３

股，占总股本比例

１４．４４％

，具体情况如下：

３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

号

限售股份

持有人名

称

持有限售股

份数（股）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

（股）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限售股份总

数的比例

（

％

）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无限售股份

总数的比例

（

％

）

本次可上

市流通股

数占公司

总股本的

比例（

％

）

冻结的股份

数量（股）

１

泰达科技

６５

，

７５３

，

０２３ ５３

，

１５３

，

０２３ ３７．６５ ２０．０７ １３．０９ ０

２

西安思源

２５

，

７４４

，

９２０ ５

，

４９０

，

５７０ ３．８９ ２．０７ １．３５％ ５

，

４９０

，

５７０

合 计

９１

，

４９７

，

９４３ ５８

，

６４３

，

５９３ ４１．５４ ２２．１４ １４．４４ ０

注：冻结的股份数量（股）指该股东所持股份中冻结股份的总数量，包括冻结的有限售条件股份及无限

售条件股份之和。

四、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别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份数（股）

股份比例

（

％

）

股份数（股）

股份比例

（

％

）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国家股及国有法人持股

１１３

，

１５３

，

０２３ ２７．８７ －５３

，

１５３

，

０２３ 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４．７８

境内法人持股

２７

，

９９０

，

５７０ ６．９０ －５

，

４９０

，

５７０ ２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５．５４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３２

，

３７０ ０．０１ ３２

，

３７０ ０．０１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合计

１４１

，

１７５

，

９６３ ３４．７８ －５８

，

６４３

，

５９３ ８２

，

５３２

，

３７０ ２０．３３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６４

，

７８７

，

６３７ ６５．２２ ＋５８

，

６４３

，

５９３ ３２３

，

４３１

，

２３０ ７９．６７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合计

２６４

，

７８７

，

６３７ ６５．２２ ＋５８

，

６４３

，

５９３ ３２３

，

４３１

，

２３０ ７９．６７

三、股本总额

４０５

，

９６３

，

６００ １００ ４０５

，

９６３

，

６００ １００

五、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及历次限售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持股变化情况：

序

号

限售股份

持有人名

称

股改实施日持有股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已解限股份情

况

本次解限前未解限股份情

况

股份数

量变化

沿革

数量（股）

占总股

本比例

（

％

）

数量（股）

占总股

本比例

（

％

）

数量（股）

占总股

本

比例

（

％

）

０１

泰达科技

２９

，

５２９

，

４５７ １９．４７ ０ ０ ６５

，

７５３

，

０２３ １６．１９

注

１

０２

西安思源

１８

，

２２０

，

３１７ １２．０１ １８

，

２０４

，

０００ ４．４８ ５

，

４９０

，

５７０ １．３５

注

２

合计

４７

，

７４９

，

７７４ ３１．４８ １８

，

２０４

，

０００ ４．４８ ７１

，

２４３

，

５９３ １７．５４

注

１

：泰达科技除解除限售、增持、减持外发生其它变化过程的情况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公司向包括大股东在内的

９

名机构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了

３

，

５００

万股股份，其中泰达科技

认购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

７００

万股，认购完成后泰达科技所持公司股份增至

３６

，

５２９

，

４５７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比例为

１９．５７％

。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公司根据

２００６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实施了每

１０

股送

１

股及每

１０

股转增

１

股的利润分配

及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本方案实施完成后泰达科技所持公司股份增至

４３

，

８３５

，

３４９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比例为

１９．５７％

。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公司完成了非公开发行股份

４６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总股本扩大至

２７０

，

６４２

，

４００

股。 本次发行

后，泰达科技持有公司股份

４３

，

８３５

，

３４９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降至

１６．１９％

。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公司实施了

２００８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方案， 以定向增发后的总股本

２７０

，

６４２

，

４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送

１

股红股，同时用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４

股，方

案实施后公司总股本增至

４０５

，

９６３

，

６００

股。 泰达科技持有公司股份

６５

，

７５３

，

０２３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６．１９％

。

注

２

：西安思源除解除限售、增持、减持外发生其它变化过程的情况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公司向包括大股东在内的

９

名机构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了

３

，

５００

万股股份，发行完成后西

安思源所持公司股份

１８

，

２２０

，

３１７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由

１２．０１％

降至

９．７６％

。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公司根据

２００６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实施了每

１０

股送

１

股及每

１０

股转增

１

股的利润分配

及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本方案实施完成后西安思源所持公司股份增至

２１

，

８６４

，

３８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比例为

９．７６％

。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公司完成了非公开发行股份

４６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总股本扩大至

２７０

，

６４２

，

４００

股。 本次发行

后，西安思源持有公司股份

１７

，

１６３

，

２８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降至

６．３４％

。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公司实施了

２００８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方案， 以定向增发后的总股本

２７０

，

６４２

，

４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送

１

股红股，同时用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４

股，方

案实施后公司总股本增至

４０５

，

９６３

，

６００

股。 西安思源持有公司股份

２５

，

７４４

，

９２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６．３４％

。

２

、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解除限售情况：

序号

刊登《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提示性公告》的日期

该次解限涉及

的股东数量

该次解限的股份

总数量（股）

该次解限股份占当时

总股本的比例（

％

）

０１ ２００７

年

０４

月

２７

日

４

家

８

，

４８０

，

３６０ ４．５４

０２ ２００７

年

０８

月

０４

日

２

家

１５

，

１０２

，

０００ ６．７４

０３ ２００８

年

０４

月

１７

日

２

家

１６

，

３５５

，

５９９ ７．３０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公司聘请的股权分置改革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青海明胶股份有限公司上述股东持

有的有限售条件股份解除限售的条件已经满足。

七、控股股东对解除限售股份的持有意图及减持计划

公司控股股东泰达科技未计划在解除限售后六个月以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出售股份

达到

５％

及以上。

并承诺：如果计划未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出售所持本公司解除限售流通股，并于第一

笔减持起六个月内减持数量达到

５％

以上的，泰达科技将于第一次减持前两个交易日内通过本公司对外披

露出售提示性公告。

八、其他事项

１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

２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情况；

３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４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已提交知悉并严格遵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

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业务规则的承诺文件。

九、备查文件

１

、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２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青海明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０９年６月１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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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1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长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年度股东大会于

2009

年

6

月

10

日上午在长百集团十一楼会

议室召开，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6

人， 代表股份

56

，

289

，

671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23.97

%

，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林大湑先生主持。

二、提案审议情况

会议认真审议了各项议案，并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形成了以下各项决议：

1

、审议通过《公司

2008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56,289,67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2

、审议通过《公司

2008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56,289,67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3

、审议通过《公司

2008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同意

56,289,67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4

、审议通过《公司

2008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

56,289,67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5

、审议通过《公司

2008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

56,289,67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6

、审议通过《公司关于支付会计师事务所报酬及续聘的议案》；

同意

56,289,67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7

、审议通过《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和处理部分资产损失的议案》；

同意

56,289,67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8

、审议通过《公司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抵押贷款的议案》；

同意

56,289,67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9

、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同意

56,289,67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10

、审议《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1

）审议通过林大湑为公司董事；

同意

56,289,67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

2

）审议通过孙锡龄为公司董事；

同意

56,289,67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

3

）审议通过王建国为公司董事；

同意

56,289,67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

4

）审议通过倪夕祥为公司董事；

同意

56,289,67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

5

）审议通过苏大卫为公司董事；

同意

56,289,67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

6

）审议通过严怀忠为公司董事；

同意

56,289,67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

7

）审议通过章孝棠为公司独立董事；

同意

56,289,67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

8

）审议通过毕研国为公司独立董事；

同意

56,289,67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

9

）审议通过赵大华为公司独立董事；

同意

56,289,67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11

、审议《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1

）审议通过林昭瑢为公司监事；

同意

56,289,67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

2

）审议通过苏虹为公司监事；

同意

56,289,67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

3

）审议通过刘健钧为公司监事；

同意

56,289,67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

4

）审议通过任雪利为公司监事；

同意

56,289,67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12

、审议通过《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同意

56,289,67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三、律师见证情况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长春分所律师王氐明为本次股东大会见证，意见为：本所及本所律师认为，本

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

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

效。

四、备查文件

１

、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２

、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长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 O O 九六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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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长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09

年

6

月

10

日在公司本部十一楼中

会议室举行，应到董事

9

人，实到董事

8

人，公司董事严怀忠先生因公务未参加会议，委托公司董事林大湑

先生行使表决权，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 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了本次会议的各项议

案，经逐项表决，一致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同意选举林大湑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为三年。

二、同意选举孙锡龄先生、王建国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为三年。

三、同意聘任王建国先生为公司名誉董事长，任期为三年。

四、经董事长提名，董事会审议通过，聘任倪夕祥先生为公司总裁，任期为三年。

五、经总裁提名，董事会审议通过，聘任周慧纯先生、王玉梅女士、李丽杰女士、董影女士为公司副总

裁，聘任周海鹰女士为公司总会计师兼财务总监，聘任张真山先生为公司财务副总监，任期均为三年。

六、经董事长提名，董事会审议通过，聘任孙永成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为三年。

独立董事认为：倪夕祥先生、周慧纯先生、王玉梅女士、李丽杰女士、董影女士、周海鹰女士、张真山先

生、孙永成先生符合公司高管人员的任职资格和条件，同意聘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特此公告。

长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O 九年六月十日

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1．

倪夕祥：男，

47

岁，经济学硕士学位，上海交通大学经管学院客座教授。 曾任上海工商外国语学院商

务系主任，上海麒麟投资管理公司投资部经理，上海亚商企业咨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理、执行业务董事，

上海紫金投资管理公司副总裁，上海合涌源企业发展公司执行副总裁，长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常

务副总经理、财务副总经理

,

现任长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2．

周慧纯：男，

56

岁，汉族，大专学历，律师资格。 曾任长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企业管理处处

长、副总经理，现任长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3.

王玉梅：女，

56

岁，汉族，大专学历，高级经济师。曾任长百大楼服装商场、钟表商场副经理，钟表商场

经理兼书记、长百集团总裁助理，现任长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4.

李丽杰：女，

54

岁，本科学历，经济师。曾任长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名媛淑女馆经理、数码商

场经理、总裁助理、百货事业部营运副总经理，现任长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及百货事业部

营运总经理。

5.

董影：女，

45

岁，研究生学历（博士在读），高级工程师。曾任吉林省建筑设计院室主任，长春万达房地

产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

现任长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6.

周海鹰：女，

40

岁，本科学历，中国注册会计师。曾在吉林省五金交电化工集团公司从事会计工作，在

长春恒信会计师事务所、深圳天勤（蛇口中华）会计师事务所、吉林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从事审计工作，现

任长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会计师、财务总监。

7.

张真山：男，

58

岁，专科学历，会计师。 曾任上海餐具厂财务副科长、科长，上海石油天然气总公司

(

注

册资金

9

亿元，总资产

54

亿元

)

计财部副经理、经理，上海合涌源企业发展有限公司财务总监，现任长春百

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副总监。

8.

孙永成：男 ，

39

岁，本科学历，工程师。 曾任长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现任长

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总裁办主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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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长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09

年

6

月

10

日在公司本部召开，应

到监事

5

人，实到监事

5

人，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 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了本次会议

的议案，经表决，一致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选举任雪利女士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为三年。

长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 6 月 10 日

股票代码
：

6001 1 0� � � � � � � � � � �

股票简称
：

中科英华 编号
：

临
2009- 021

中科英华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科英华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于

2009

年

6

月

2

日以传真方式向公司董、监事发出关于召开公司第五

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通知，

2009

年

6

月

9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以董事传签方式召开。

公司董事共

9

人，传签董事

9

人。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所做决议合法有效。

经会议审议并表决，作出如下决议：

1

、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中科英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出资

3800

万元受让李树军先生、李燕明先生合计

持有的北京创亚动力电池研发有限公司

100%

股权的议案（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中科英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共出资

3800

万元分别受让李树军先生持有北京创

亚动力电池研发有限公司

39.47%

的股权；李燕明先生持有的北京创亚动力电池研发有限公司

60.53%

的股

权。 受让价格以截止

2009

年

5

月

31

日经审计的北京创亚动力电池研发有限公司净资产值为参考依据，每

股

1

元。

详细内容详见公司临

2009-022

收购资产公告。

2

、本公司将持有的上海科润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9000

万股股权（占该公司总股本的

60%

）以每股

1

元

的价格转让给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中科英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

权）；

根据公司发展战略， 便于公司管理， 现对本公司持有的上海科润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股权进行内部调

整：

公司将持有的上海科润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上海科润

"

）

9000

万股股权（占该公司总股本的

60%

）转让给上海中科英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上海中科

"

）。

鉴于上海中科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科润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因此，转让价格以截止

2008

年

12

月

31

日上述股权的净资产值为参考依据，定价为每股

1

元 。

本次转让前后，上海科润股东及持股情况如下：

转让前：中科英华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60％

的股权，上海中科英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持有

20％

的

股权，上海润物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持有

20%

的股权；

转让后：上海中科英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持有

80％

的股权，上海润物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持有

20%

的股

权。

上海科润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公司成立于

2000

年

3

月

24

日，注册资本

15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赵海

云，公司注册地址上海市张江科技园区郭守敬路

351

号

2

号，公司主要经营范围为：创业投资，创业投资管

理，创业投资咨询。

截止

200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资产为

166,977,413.94

元，净资产为

143,947,437.33

元，实现净

利润

6,233,872.92

元（经审计）。

特此公告。

中科英华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9 年 6 月 11 日

股票代码
：

6001 1 0� � � � � � � � � � �

股票简称
：

中科英华 编号
：

临
2009- 022

中科英华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资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内容：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中科英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出资

3800

万元受让李树军先生、李燕

明先生合计持有的北京创亚动力电池研发有限公司

100%

股权的议案。

●

是否为关联交易及关联股东回避事宜：否

●

对上市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的影响：本次公司收购北京创亚动力电池研发有限公

司主要目的是根据公司的

"

产业链

"

战略，围绕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电子和新能源基础材料的思路，与公司铜

箔产品形成产业链。 本次收购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和产业发展有积极的影响

●

需提请投资者注意的其他事项：无

一、交易概述

1

、

2009

年

6

月

9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中科英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下称

"

北京中科

"

）与李树军先

生、李燕明先生分别签订《股权转让协议》。

根据协议北京中科出资

3800

万元人民币分别收购李树军先生、李燕明先生持有的北京创亚动力电池

研发有限公司（下称

"

创亚动力

"

）合计

100%

的股权。 其中，出资

1500

万元收购李树军先生持有创亚动力

39.47%

的股权；出资

2300

万元收购先生持有创亚动力

60.53%

的股权。 收购价格以创亚动力审计值为参考

依据，为每股

1

元。 本次交易非关联交易。

2

、公司于

2009

年

6

月

9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上审议通过了本议案。

二、 交易各方当事人情况介绍

1

、北京中科英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中科英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1

年

10

月，主营业务为技术开发、销售电线、电缆；货物

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公司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丹棱街

3

号

B

座

19

层

1901-1909

，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

北京中科英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本公司持有

88%

的股份，上海中科英华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持有

12%

的股份。 北京中科英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是一家主要经营

货物进出口，并作为东北及北京地区销售平台的核心公司，同时还持有巴彦淖尔西部铜材有限公司

20%

的

股份。

公司

2008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总额

133,300,175.46

元， 负债总额

38,369,248.90

元， 净资产

94,930,

926.56

元，

2008

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4,067,941.55

元，主营业务利润

1,020,504.05

元，净利润

-5,452,886.24

元（经审计）。

2

、李树军先生

李树军，男，

1970

年

8

月

1

日，博士。 现任北京创亚动力电池研发有限公司总经理。 该自然人与上市公

司前十名股东无关联关系。

3

、李燕明先生

李燕明，男，

1966

年

3

月

29

日，工商管理硕士。 该自然人与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无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

、标的公司的基本情况介绍

北京创亚动力电池研发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5

年

8

月， 主营业务生产研发销售电池材料及相关业务，

公司地址：北京市昌平区科技园区白浮泉路

10

号北控科技大厦

1102

室，注册资本

3800

万元。 公司股东李

燕明占

60.53%

的股份，股东李树军占

39.47%

的股份。

北京创亚动力电池研发有限公司主要为动力电池及动力电池组合的研发、生产及销售。 随着全球对新

能源的需求增加，公司致力于新能源，如电动车等配套动力电池的研发、生产及销售，行业前景广阔。

2

、审计情况

根据中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中准审字【

2009

】第

2189

号审计报告，截止

2009

年

5

月

31

日，北京

创亚动力电池研发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38,297,971.79

元，总负债为

890,515.73

元，净资产为

37,407,456.06

万

元。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定价情况

1

、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2009

年

6

月

9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中科英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下称

"

北京中科

"

）与李树军先生、

李燕明先生分别签订《股权转让协议》。 北京中科出资

3800

万元人民币分别收购李树军先生、李燕明先生

持有的北京创亚动力电池研发有限公司合计

100%

的股权。 其中，出资

1500

万元收购李树军先生持有创亚

动力

39.47%

的股权；出资

2300

万元收购先生持有创亚动力

60.53%

的股权。 北京中科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

30

日内以现金的形式向李树军先生、李燕明先生一次性支付上述转让价款。

2

、定价情况

本次股权收购北京创亚动力电池研发有限公司

100%

的股权的定价以截止

2009

年

5

月

31

日经审计

的净资产值为参考依据，每股

1

元。

3

、协议生效条件

（

1

）本协议经双方或其授权代表签署之日起生效。

（

2

）如法律法规及本协议约定的其他情形发生变更需要对协议进行修改的，经双方协商可对本协议进

行修改或变更。 任何有关本协议的修改或变更需经本协议项下双方当事人以书面形式做出并经签署，否

则，任何有关本协议的修改或变更不得约束协议双方。

（

3

）本协议的变更及解除不影响当事人要求损害赔偿的权利。 因变更或解除协议造成协议一方遭受损

失的，除依法可以免除责任的以外，应由责任方负责赔偿。

五、收购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收购北京创亚动力电池研发有限公司主要目的是根据公司的

"

产业链

"

战略，围绕电子信息产

业发展电子和新能源基础材料的思路，与公司铜箔产品形成产业链。 本次收购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和产业

发展有积极的影响。

六、备查文件目录

1

、《股权转让协议》；

2

、审计报告；

3

、交易双方及标的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及身份证复印件；

4

、公司五届三十七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中科英华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09年 6 月 11 日

证券代码
：

00067 9� � � �

证券简称
：

大连友谊 公告编号
：

2009- 01 3

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年度派息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年度派息方案已获

2009

年

4

月

28

日召开的

2008

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 公告刊登于

2009

年

4

月

29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二、分配方案

1

、红利分配年度：

2008

年

2

、公司

2008

年度派息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23,760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1

元人民

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股东、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10

股派现金

0.90

元人民币）。 对

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三、分红派息日期

本次派息股权登记日为：

2009

年

6

月

17

日

除息日为：

2009

年

6

月

18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09

年

6

月

18

日

四、分红派息对象

截止

2009

年

6

月

17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五、分配方法

1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东（含高管锁定股份）的股息于

2009

年

6

月

18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商直接划入

其资金帐户。

2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东股息由本公司直接派发。

六、咨询机构：公司证券部

咨询地址：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七一街

1

号

咨询电话：

0411-82802712

传 真：

0411-82650892

七、备查文件

公司

2008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09 年 6 月 10 日

证券代码
：

000023� � � �

证券简称
：

深天地
A � � � �

公告编号
：

2009- 01 7

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临时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

我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因该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了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司

股价造成重大影响，公司申请股票自

2009

年

6

月

11

日起停牌。 按照相关规定，公司拟在本公告刊登后

30

天内召开董事会审议并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公司股票将于公司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后恢复交

易。 若公司未能在上述期限内召开董事会审议并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的，公司股票将于

2009

年

7

月

10

日恢复交易

,

并且公司在股票恢复交易后

3

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停牌期间，公司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至少每周发布一次相关事项进展公告，说明重大资

产重组事项进展情况和不确定因素。

特此公告！

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九年六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

0021 23� � � � �

证券简称
：

荣信股份 公告编号
：

2009- 025

荣信电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获得发审委审核通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荣信电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09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公司向特

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2009

年

6

月

10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股票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了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

申请，根据会议审核结果，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申请获得有条件通过。 公司目前尚未收到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相关核准文件，待收到相关核准文件后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荣信电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09 年 6 月 11 日


